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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通函
主要交易

董事會宣佈延遲寄發通函。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制其中包括載於通函內之物業估值
報告，因此，本公司將會延遲寄發通函。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.38條之規定，延長向本公司之股
東寄發通函之時間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或之前。

民生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刊登有關
本公司收購俊文控股有限公司全數已發行股本之主要交易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
另有指明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延遲寄發通函
根據上市規則第 14.38條規定，上述主要交易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須於該公佈刊登後二十一日
內（即二零零六年三月六日或之前）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制其中包括按上市規則第 14.66(3)條規定之物業估值報告，以載於通
函內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.38條之規定，延長向本公司之股
東寄發通函之時間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鄭松興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三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，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鄭松興先生、鄭大報先生及甄秀雯小姐；獨立非
執行董事李鏡波先生、喬維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組成。

「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」


